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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承辦人：吳姍妮
電話：02-27208889轉1281
電子信箱：en9159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學字第115305484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請本市各級學校加強學校職員對未成年人傷害直系尊親屬

（Adolescent to Parent Violence，以下簡稱APV）案件

辨識及處理知能宣導並落實通報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5年4月9日北市家防成字

第11530048382號函辦理。

二、倘學校知悉學生涉及未成年人傷害直系尊親屬（APV）案

件，應依教育部「各級學校及幼兒園通報兒童少年保護與

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注意事項及處理流程」第二點第三

項規定，並依《家庭暴力防治法》第50條第1項規定辦理，

教育人員及其他執行家庭暴力防治相關人員，於執行職務

時知有疑似家庭暴力情事者，應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，

至遲不得逾24小時。

三、請各校確實落實相關規定，於知悉是類案件時，應即依規

定完成校安通報及社政通報（社會安全網－關懷e起來）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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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請強化教職員工對APV案件之辨識敏感度及處理知能，以

利及時介入與有效處理，營造安全友善之校園與家庭環

境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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